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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本次成本监审，主要对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生产经营基本情况、收入支出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按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财务核算原则等相关规定，审核各项成本、费用构成，重点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各环节发生的实际支出进行详细审核和调整，合理计入成本费用。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8号令）；
（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自治区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暂行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1〕20号）；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以及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
（五）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
三、成本监审主要程序及原则
（一）成本监审程序
1.成立监审小组。师市发展改革委成立了成本监审小组，按照成本监审程序规定，向被监审单位下达了《成本监审通知书》，要求被监审单位按规定及时提交成本资料，并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理性负责。
2.资料初审。根据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监审小组对该公司上报的成本资料进行了初审。
3.实地审核。监审小组对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的成本资料所涉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年度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进行全面审核。
4.反馈意见。根据成本项目、成本数据、成本分摊等具体情况，提出核增、核减意见，书面征求被监审单位的意见。
5.出具报告。根据成本审核情况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二）审核原则
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四、被监审单位情况
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是2003年6月在农十师北屯自来水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国有企业。现有从业人员104名，在册职工79名，外聘临时人员25名。北屯市污水厂位于北屯西北部郊区319省道5.5公里处，污水处理能力达到5.5万立方米/日，采用A2/O氧化沟工艺，出厂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
五、污水处理成本核增核减情况
核减政府补助资产折旧30,857,473.4元，核增0元。
六、污水处理成本监审结论
2022—2023年污水处理总成本为15,583,272.19元，污水处理量11,821,781m³，污水处理单位成本1.32元/m³（不含税）。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次成本监审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由北屯市绿环水务有
限公司提供，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由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负责。
（二）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业务，未单独核算，本次成本监审是按该公司供水与污水处理资产比重进行分摊。
（三）本次成本监审结论仅作为北屯市污水处理费调整成本依据，不作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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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行次及关系
	2022年企业 上报数
	2023年企业上报数
	核增核减数
	核定数

	一、折旧费
	1=2+3
	30330631.46
	31043723.28
	-30857473.40
	186249.88

	（一）生产性资产折旧
	2
	30330631.46
	31043723.28
	-30857473.40
	186249.88

	（二）管理性资产折旧
	3
	
	
	
	

	二、无形资产摊销费
	4
	
	
	
	

	三、运行维护费
	5=6+20
	12673384.65
	15711802.80
	
	15397022.31

	（一）污水处理成本
	6=7+...+11+19
	9639150.46
	12634975.27
	
	12347390.57

	 1.材料费
	7
	581349.74
	1156519.14
	
	868934.44

	 2.修理费
	8
	
	
	
	

	 3.检验检测费
	9
	
	
	
	

	 4.污泥处置费
	10
	
	
	
	

	 5.人工费
	11=12+...+18
	1846936.04
	1730737.02
	
	1730737.02

	（1）职工工资总额
	12
	1846936.04
	1730737.02
	
	1730737.02

	（2）社会保障费
	13
	
	
	
	

	（3）工会经费
	14
	
	
	
	

	（4）职工福利费
	15
	
	
	
	

	（5）职工教育经费
	16
	
	
	
	

	（6）解除与劳动关系补偿费
	17
	
	
	
	

	（7）劳务工支出
	18
	
	
	
	

	6.其他相关费用
	19
	7210864.68
	9747719.11
	
	9747719.11

	（二）其他运营费用
	20=21+22+23
	3034234.19
	3076827.53
	
	3049631.74

	1.管理费用
	21
	1734120.75
	1789236.75
	
	1761678.75

	2.财务费用
	22
	818959.63
	818235.22
	
	818597.43

	3.税金
	23
	481153.81
	469355.56
	
	469355.56

	四、总成本
	24=1+4+5
	43004016.11
	46755526.08
	
	15583272.19

	五、应冲减总成本的费用
	25=26+27
	0.00
	0.00
	0.00
	0.00

	（一）财政补助
	26
	
	
	
	

	（二）其他业务净收入
	27
	
	
	
	

	六、核定污水处理定价总成本
	28=24-25
	43004016.11
	46755526.08
	
	15583272.19

	七、污水处理总量
	29
	11847510.00
	11796052.00
	
	11821781.00

	八、污水处理定价单位成本（不含税）
	30=28/29
	3.63
	3.96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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